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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泉教职成〔2007〕1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开展市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评估认定的通知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了进一步贯彻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》，建设

一批办学条件好，规模大，特色鲜明，能起骨干和示范作用的重点

中等职业学校，带动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提高，

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的需求，为全面建设小

康社会服务。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泉州市市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评估

认定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估认定的对象 

1、经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置的中等职业学校，并达到《泉

州市市级重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评估标准》（见附件 1）的学校。 

 2、凡申报市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校，应具备以下基本条

件：学校在校生学历教育人数达 1200人以上；近 3年学历教育毕业

生取得“双证书”和就业率均达 80%以上；校舍建筑面积达 1.5 万

平方米以上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市教育局负责市级重点中职学校评估的管理、指导和审定工作，

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负责具体的组织和申报等日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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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 

 1、9月 1日—9月 15日学校自评，根据学校自评情况提出申

请，填写申报表和自评报告，报送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。 

 2、9月 15日—9月 25日市教育局组织评审组进行复评，并提

出复评意见。 

 3、9月 25日—10月 10日教育局组织审定汇总后报市人民政

府，已经达到市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水平的学校由市人民政府给予

认定、公布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坚持以评估促进建设、促进改革。各参评学校要以评估为手段

来促进学校管理体制、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，促进专业结构调

整，提高整体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。要充分发挥骨干和示范作用，

为其他学校教学研究、实训活动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，促进我市

中等职业教育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，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

发展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应用型专门人才。 

附件：1、市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申报表 

          2、《泉州市市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评估标准》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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